
《 2018 年 稅 務 (修訂 ) (第 4 號 )條 例 草 案 》 委 員 會  

 
政 府 就 意 見 書 所 作 的 回 應  

 

目的  

 
 本文件載述政府就香港工商專業聯會、公民黨、香港醫學

會 、 香 港 病 人 政 策 連 線 及 自 由 黨 就 《 2018 年 稅 務 (修 訂 ) (第 4

號 )條 例 草 案 》 (《 條 例 草 案 》 )所 提 交 的 意 見 書 ( C B ( 2 ) 1 7 2 9 / 1 7 -

1 8 ( 0 3 )至 C B ( 2 ) 1 7 2 9 / 1 7 - 1 8 ( 0 7 )號文件 )所作出的回應。  

 
有 關 意 見 書  

 
2 .  下文第 3 至第 6 段歸納了五份意見書中所載述的主要意見

及建議。  

 
3 .  部分意見支持推行自願醫保計劃 (自願醫保 )。其中一份意

見書指自願醫保是「達至公私營醫療更協調的全面醫療策略的

踏 腳 石 」 1。 具 體 而 言 ， 自 願 醫 保 有 助 減 輕 公 營 醫 療 系 統 的 壓

力。然而，有意見認為政府應在未來檢視高風險池的建議。有

一份意見書指標準計劃下的保障限額太低 (例如訂明的非手術癌

症治療的保障限額為每年 8 萬元 )，因此政府應為需要癌症治療

的人士提供額外補助。此外，亦有建議認為政府應為年輕人提

供額外的保費補貼。  

 

4 .  有意見指稅務扣除能為公眾提供誘因，以購買自願醫保產

品。然而，政府應增加每年就每名受保人獲容許作出的最高扣

除額，例如由 8 ,000 元增至 20 ,000 元。一份意見書建議稅務扣

除的安排應由自願醫保擴展至所有醫保產品。  

 

5 .  一份意見書建議自願醫保應涵蓋門診服務。此外，亦有建

議認為政府應規管自願醫保下認可產品的行政費。  

 

6 .  兩份意見書建議政府應增加公營醫療系統的資源。  

 

 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
1 見立法會文件 C B ( 2 ) 1 7 2 9 / 1 7 - 1 8 ( 0 3 )第 2 段。 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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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 意 見 書 的 回 應  

 
7 .  我們的綜合回應如下。  

 
高風險池及為特定群組提供保費補貼  

 

8 .  在公眾諮詢過程中，部分回應者質疑使用公帑協助高風險

人士購買私人住院保險的概念，以及擬議高風險池整體而言在

財政上是否可以持續。由於公眾就是否設立高風險池仍未有共

識，我們在諮詢報告中表示，較審慎的做法是先落實高風險池

以外、自願醫保的其他建議，待取得落實自願醫保的具體經驗

後，我們會再研究設立高風險池的可行性。  

 
9 .  為特定群組 (例如需要癌症治療的人士 )提供保費補貼，涉

及使用公帑協助高風險人士使用私營醫療服務。此項建議可在

稍後階段與高風險池一併研究。  

 
為年輕人提供額外補貼  

 

10 .  我們希望強調，稅務扣除並非 鼓勵市民 (包括年輕健康的

人士 )購買自願醫保認可產品的主要或唯一誘因。相比許多現有

個人償款住院保險產品 (住院保險產品 )，自願醫保的認可產品

在多方面對年輕人而言更具吸引力，例如保險公司須保證續保

至受保人一百歲，且不得按受保人健康狀況的轉變而調整其保

費；不設 “終身保障限額 ”；以及承保範圍擴大至涵蓋未知的投

保前已有病症和日間手術 (包括內窺鏡檢查 )。政府會在自願醫

保推行後不時檢討其成效。  

 

提高稅務扣除上限  

 

11 .  政府建議有關稅務扣除的每年上限訂為每名受保人 8 , 0 0 0

元，已屬相當優厚的做法。此上限預計可令約九成標準計劃保

單持有人就其保費全數申索稅務扣除。此外，巿民若為其本人

或 指 明 親 屬 購 買 自 願 醫 保 下 的 認 可 產 品 ， 均 可 申 請 稅 務 扣

除，而指明親屬數目並無上限，從而加強稅務扣除的靈活性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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將稅務扣除由自願醫保推展至所有醫療保險產品，包括門診服

務  

 

12 .  自願醫保的政策目標，旨在改善住院保險產品的質素，並

為消費者提供更全面的優質住院保險產品作選擇。透過令消費

者更容易購買這類產品，並提高產品質素和透明度，可促使消

費者更有信心和更明確購買保險保障以在有需要時使用私營醫

療服務，從而減輕公營醫療系統的長遠財政壓力。其他與健康

相關保險例如只提供門診保障的保單、住院現金保單或危疾現

金保單，性質與上述的政策目標有所不同，因此不能包括於稅

務扣除範圍之內。  

 

規管保費及行政費  

 

13. 在自由巿場的前提下，政府無計劃強制規定保費 (包括行

政費 )水平。然而，自願醫保會包括一系列推動市場競爭及提高

成本效益的安排，包括承保非住院手術以及增加保費透明度等；

這些安排均有助控制醫療開支及推動保險市場的良性競爭。  
 

增加公營醫療系統的資源  

 

14 .  政府正大力投資於公營醫療系統。自願醫保是我們為調整

公私營醫療系統的平衡而推行的多項重要政策措施之一，並不

會動用病人及醫院管理局 (醫管局 )所需的資源。自願醫保並非

解決所有醫療相關問題的整體解決方案。  

 
15 .  公營醫療服務一直並將繼續是本港醫療系統的基石，為所

有香港人（包括高風險人士）提供醫療安全網，即使高風險人

士未必能成功投購醫療保險，公營醫療仍會繼續照顧這些人士

的醫療需要。 2 0 1 8 - 1 9 年度向醫管局提供的經常撥款總額為  615

億元，較 2 0 1 7 - 1 8 年度修訂預算 ( 5 5 5 億元 )增加 10 .7%。為持續

改善公營醫療服務，政府會以三年為一周期，按人口增長和人

口結構變動逐步增加醫管局的經常撥款。  

 

 

 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 

二 零 一 八 年 七 月 十 八 日  




